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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供水用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１条 铁路给水必须坚持为运输服务的方针，加强给水用水管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保

证铁路运输不间断用水的需要。 

第２条 铁路给水的范围，以运输生产用水为主，并供给路内职工及家属的生活用水，以及

铁路其它工业生产用水。路外单位，一般不予供应。 

第３条 为了确保铁路供水安全，对给水设备，水电段和有关单位应加强管理，及时维修，

保证经常处于良好状态。全体职工和家属要妥善保护，不得损坏。 

第４条 水电段要不断改进工作，提高供水质量，满足用户需要。要严格掌握用水计划，对

实行计划供水后，确不能保证用水需要时，铁路局应有计划地改善能力和供水条件。要作好

净水、软水和饮用水的卫生消毒工作，出水质量符合国家和铁道部的有关规定要求。 

第５条 各用水单位和职工及家属，都要做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工作，并协助供水单位（水

电段）搞好装表计量和水费收缴等事宜。 

第６条 为了适应铁路供水、用水管理改革的需要，水电段应加强对供水用水业务的管理，

受理用水申请，签订供水用水协议，查验水表，收缴水费，监督检查用水情况，宣传节约用

水等工作。水电段内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分工、调整，由各铁路局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第二章 申请用水 

第７条 凡需要铁路供水的路内、路外单位或原用水户增加用水量以及临时需要用水的单位，

均应向水电段提出用水申请，经水电段审查后，按下列权限批准： 

（一）路内生产、生活用水，管径在２５毫米及以下者，由水电段批准； 

（二）路内生产、生活用水，管径在２５毫米以上至５０毫米，由分局批准； 

（三）路内生产、生活用水，管径在５０毫米以上以及一切路外用水，由铁路局批准； 

（四）铁路所属专为地区生活用水的水厂，路内、路外用户的用水申请，均由水电段审查，

报分局批准。 

第８条 铁路站场扩建或新、改建的工业企业厂房以及职工住宅，需要铁路供水的，必须考

虑现有铁路水源和供水设备的能力。如水源和设备能力不足，需要加强和改造时，应由新建

项目内列具加强和改造费用，并与新建、扩建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施工前应将设计图纸，

经第七条有关批准单位会签。竣工后须经水电段检验合格，方可接管供水。 

第９条 所有路内、路外用户，均应签定供水、用水协议。用户停止用水，须向水电段办理

撤销协议手续，并由水电段切断水源。用户不得将铁路水管接通其它管网或增加用水户，不

得将用水权私自转让。 

第三章 计划用水 

第１０条 对铁路运输、生产、企业、事业和路外单位，均应实行计划用水，定量供应。用

水单位应向水电段提出用水计划。 

第１１条 水电段应根据用户报送的用水计划，进行调查，按生产任务、设备、人员情况，

对每单位的月耗水总量进行核定，报分局批准后执行。 

第１２条 职工生活用水的消耗定额，除按国家、铁路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根据不同地区气

候、设备条件，由水电段核定，报分局批准。 

第１３条 水电段应严格掌握各地区的计划用水情况，做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杜绝浪费。 

第１４条 对超计划用水的单位，应根据超计划幅度，征收超计划用水费。收费标准，除地

方有规定的，按地方规定办理外，可由铁路局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一般按水价２～５倍征收

超计划水量用水费。 

第１５条 对严重超计划用水单位，分局和有关主管部门，应督促采取节水措施，降低用水



量。措施不力而继续浪费的，水电段除按规定加收水费外，并有权控制其进水能力，限制其

用水量。 

第四章 节约用水 

第１６条 节约用水，不仅节约水力资源，而且节约电力，是节能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领

导应予重视。要经常对职工进行节约用水的宣传和教育。各单位都要有人负责用水的计划管

理和节约用水工作。要不断改革工艺，调整供水方式，改善用水设备，采取废水收回、一水

多用等措施，大力降低用水消耗，达到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的目的。 

第１７条 对不合理供水用水方式和设备，水电段要根据国家及部、局有关规定精神，向有

关单位提出改造建议，并应加强技术业务指导，协助做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工作。各单位

应如期完成改造计划，以利节约用水。 

第１８条 水电段、用水和房屋维修单位，均应加强对水道管路和用水设备的检查维修，努

力减少漏水量。 

第１９条 除特殊情况并经铁路局批准外，一般铁路给水，不准用于灌溉农田、菜地。 

第２０条 各地区要协助水电段组织居民管好公用栓、供水站和居民楼房的用水，注意节约，

减少浪费。 

第五章 计量收费 

第２１条 所有铁路运营和非运营单位以及企业单位、职工生活和路外用水，一律计量收费。

单位以立方米计。 

一、机车用水，计量后，由水电段集中列运输用水科目。 

二、路内单位水费应编入本单位财务计划，在有关成本或经费支出内支付。 

第２２条 收费标准 

一、路内单位生产、生活用水，均按成本计算； 

二、路内职工生活用水，各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核定收费标准，但应有利于节约用水； 

三、路外单位或居民的生活用水，凡成本低于当地自来水单价的，按自来水单价计算；成本

高于当地自来水单价的按铁路供水成本计算。当地没有城市供水，其收费标准由水电段核定，

报分局批准。 

第六章 水表安装和检修 

第２３条 为了准确计量，搞好计划供水，所有用户均应安装水表。 

现有路内用水单位的水表和生活用水总表，由水电段负责安装。水电段应查清管内用户情况，

制定安装水表计划，连同改装费用，报铁路局批准后执行。分户表，各局根据具体情况，组

织有关单位，进行安装。 

现有路外单位的水表安装，由各用水单位自行负责；用水单位如无力安装时，可委托水电段

办理。 

第２４条 水表装好后，由水电段进行铅封，用户不得擅自动用。所有水表的检查和校验，

亦由水电段负责。 

第２５条 新建单位用水，在装好水表并验收合格后，方可接水。新建职工住宅，不仅要装

好单元总表，还需装好各户分表，方可接水。 

第２６条 水电段应成立水表检修校验组，并配备相应的检修设备，以及仪表钳工等有关人

员，负责水表检修和校验工作。要建立使用、保养、维修等各项制度，保持水表经常处于良

好状态，发现损坏或泄漏情况，应及时进行修复。 

第七章 奖励和违章处理 

第２７条 对节约用水或保护供水设备和协助收缴水费、组织宣传节水有成绩的单位或个人，

应予表扬或物质奖励。 

第２８条 对过期不缴纳水费的单位或用户，应补缴滞纳金（补缴标准，由各局自定）。三个

月连续不缴纳水费的单位和用户，水电段有权停止供水，并追缴欠付水费。对破坏计量设备

或阻挠水费收缴工作者，应进行批评教育，并赔偿损坏设备的修理费用，情节严重的，交有

关公安、司法部门办理。 

第２９条 未经办理用水申请手续，私自接用铁路用水的，水电段有权切断供水管道，停止

供水，并追究责任，按管径流量补收水费。 

第八章 附 则 

第３０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各局可以根据本办法要求，制定各项细则和有关规定。



本办法与其它铁路规定有抵触者，按本办法执行。 
 


